
  
 
 

安省公共教育制度中的 
各部门分别担任什么职责？ 

 
在加拿大，公共教育隶属于省政府的责任。这份信

息清单可帮助您了解安省的公共教育制度组织，以

及学校、教育局和教育厅的职责。 
 
省教育厅

教育厅负责监督安省公共教育制度的所有事务。安省的

《教育法》解释了教育厅长、教育局、监督官员（督

察）、校长、老师、家长和学生等人的责任与义务。 

教育厅的责任包括： 

• 为教育局制定政策与指导方针。 

• 使用“资金公式”为教育局分配资金。 

• 设立省的课程安排（各年级的学生应该学习些什

么）。 

• 制定毕业的资格条件（文凭及证书）。 

• 建立获准使用的教科书和其他学习材料的清单。 

教育厅长是一位由省长任命的民选省会议员（MPP）。 

联络教育厅可上网至www.edu.gov.on.ca，或致电 1-800-
387-5514。 
 
教育质量与责任办公室（EQAO） 
EQAO 是独立的政府机构，负责监督全省三、六、九、

十年级的规范试验方式。该机构的责任包括： 

• 开发并管理阅读、写作和数学的试验。 

• 向教育厅和公众汇报标准试验的结果。 

• 提出改进试验结果的建议。 

联络EQAO可上网至www.eqao.com，或致电 1-888-327-
7377。 

安省教师学会 
安省教师学会负责管理专业教学人员。该院的责任包括： 

• 规定取得教学证书的资格，并建立教师训练计划的标

准。 

• 维护省内合格教师的注册名单。 

• 针对教师被投诉的事件展开调查。 

联络安省教师学会可上网至www.oct.ca，或致电 1-888-
534-2222。 
 

教育局 
安省共有 72 个教育局，包括 31 个英语公共教育局、29 个

英语天主教教育局、4 个法语公共教育局，以及 8 个法语

天主教教育局。另外还有几个“教育机关”，负责监督医

院、教养中心和省内偏远地区各处的学校。 

教育局的责任包括： 

• 决定如何运用来自省的经费，例如：聘请教师或其他

职员、兴建及维修学校，以及采购学校用品等。 

• 决定在何处兴建新学校，以及是否要关闭学校、何时

关闭。 

• 为学校提供计划，例如：特殊教育、新移民和法语专

修等计划。 

• 发展本地的教育政策（例：学校安全、家庭作业）。 

• 为教育局制度年度平衡预算。 

• 确保学校遵守《教育法》的规定。 

• 在每所学校建立学校议会和教育局事务家长参与委员

会 

 

http://www.edu.gov.on.ca/
http://www.eqao.com/
http://www.oct.ca/


 

 

 

理事在市政选举时选入服务教育局。理事代表当地家

长和学生的权益。理事会出席有关开除学生的委员

会，并制定有关教育局经费等事宜。您可以去学校办

公室询问谁是您的理事，也可浏览当地教育局的网站

查询。 

学校督察，又称“监督官员”，是在教育局内负责某

一组学校的工作人员。督察可能会参与有关停学上诉

案件、特殊教育会议、要求就读学区外学校等事宜。

督察也有可能被教育局指派去监督某个需要协调教育

局各部门的项目（例如：特殊教育督察）。如果您无

法从学校校长那里得到您所需的帮助，您可以联络您

的学校督察。完整的安省教育局名单可在以下网站找

到： 

http://esip.edu.gov.on.ca/english/core/BoardDirectory.asp

 
学校 
校长的责任是管理个别学校。校长可得到一名或多名

副校长的协助。校长的责任包括： 

• 监督校内的教学与课程安排，并做出有关学校改

进计划的决策事项。 

• 监督教师及其他职员。 

• 招收学生以及决定特殊教育安排事宜。 

• 管理学校预算，并确保校舍保养得当。 

• 决定有关专业人员的配置，例如：部门主管、美

术专家或图书馆职员等。 

• 维持学生纪录，确保将成绩单寄给家长。 

• 督导学生纪律，决定有关停学及可能的开除学籍

事宜。 

• 与学校议会一同鼓励家长的参与，并在募集筹

款、发展有关家庭作业和学校行为守则等政策事

务时予以协助。 

 

教师在安省必须持有受到承认的教学证书才能在公

共教育的制度下教导学生。教师的责任包括： 

• 准备课程计划、授课和评估学生进展。 

• 维持课堂内的秩序。 

• 指导课外运动、社团和活动（自愿性质） 

• 与家长沟通、谈论有关学生的进展。 
 
学校议会为校长和教育局提供咨询意见。每一所学

校均须设有学校议会，其中的成员包括多名家长、

该校校长、一名老师、一名学生（中学）、一名非

教务职员，以及一名社区代表。大部分的成员必须

是家长，而且主席必须是家长。校长不得在学校议

会的决策中投票。学校议会的责任包括： 

• 与家长和社区分享信息，并征求他们对议会探

讨事项的意见。 

• 为该校校长和教育局提供咨询意见，例如：学

校年度行事历、改进学校表现的策略、行为及

服装守则、校长选派判断标准，以及会影响到

学校的教育局方针等。 

许多学校议会均积极参与，为该校社区和募集筹款

组织联欢活动。 

想得到更多有关学校议会信息，上网浏览：
http://www.edu.gov.on.ca/eng/general/elemsec/counc
il/guide.html  
 
更多信息 

如欲取得更多有关安省教育制度信息以及如何参

与，可联络： 

为民教育：www.peopleforeducation.com

安省天主教教育家长协会：www.oapce.on.ca

安省家庭及学校协会联盟：www.ofhsa.on.ca/

 

http://esip.edu.gov.on.ca/english/core/BoardDirectory.asp
http://www.edu.gov.on.ca/eng/general/elemsec/council/guide.html
http://www.edu.gov.on.ca/eng/general/elemsec/council/guide.html
http://www.peopleforeducation.com/
http://www.oapce.on.ca/
http://www.ofhsa.on.ca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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